
《攀枝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代拟稿）》（征求意见稿）
将第十条第三项修改为两项，作为第三项、第四项，修改为：
“（三）不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四）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焚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相应改为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

— 18 —

— 19 —

